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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普通高校毕业生档案接收有关问题的

通知 

 

各区（市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教（体）育局，各高校： 

为规范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流程，根据《关于做好山东省 2020

年非师范类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工作的通知》规定，现就做好普通

高校毕业生档案接收有关问题通知如下: 

一、档案接收 

（一）已就业的高校毕业生 

1.已在青落实单位，用人单位有档案保管权限的,按照单位要求

将档案直接转递到用人单位。 

2.已在青落实单位，用人单位不具有档案管理权限但已与市、

区（市）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签订档案托管协议的，将档案转

递到市、区（市）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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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已在青落实单位，用人单位不具有档案管理权限且未办理档

案集中托管，或自主创业、自由职业、灵活就业等其他录用形式就

业的高校毕业生，可由毕业生自主选择将个人档案派回户籍地或就

业、创业所在地的区（市）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。 

4.青岛户籍高校毕业生，在外地落实就业单位，该单位不接收

毕业生档案，档案由户籍所在地区（市）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负

责接收。 

（二）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 

有在青就业意向，暂未落实就业单位的派遣期内高校毕业生，

可将档案转入市、区（市）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暂时保管。其中，

本市户籍高校毕业生档案由户籍所在地区（市）公共就业人才服务

机构保管，待就业后及时办理档案转出手续。 

二、档案转递 

高校毕业生档案须通过“邮政 EMS 标准快递”、邮政机要通

信、专人送达的方式进行转递,不接收毕业生个人自带档案或自寄

档案。其中,对涉密高校、涉密专业和到涉密单位就业的高校毕业

生档案,应通过邮政机要通信或派专人转递。  

三、跟踪服务 

对已将档案转入区（市）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，有在青就

业意向但未落实单位的高校毕业生，各区（市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部门应及时了解毕业生在青就业需求，有针对性的为毕业生提供政

策解读、就业指导、岗位推送、实习实训等精准服务，促进高校毕

业生尽快在青实现就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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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有关要求 

各区（市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指导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

才服务机构做好高校毕业生档案接收和管理工作，各级公共就业和

人才服务机构应按档案转递要求，与高校做好毕业生档案交接工作,

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接收毕业生档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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